关于本区法治政府建设十五五规划编制情况的调研报告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以及市委关于法治建设的部署要求，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区人大监司委围绕青浦区法治政府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编制背景、思路及内容开展专题调研。专委会赴区司法局听取关于法治政府建设规划落实以及编制情况的汇报，通过查阅制度文件及台账、结合年度监督议题开展实地调研等方式，系统总结了“十四五”时期我区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成效与不足，并对“十五五”时期的工作重点提出了建议，为推进规划编制、后续实施和监督提供依据。

一、“十四五”期间主要工作成效

“十四五”时期，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中心工作，青浦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健全，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成功创建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

（一）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深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多种形式对领导干部开展轮训。全面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组织领导，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议多次围绕重大行政决策、营商环境、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等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进行研究推进。召开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推进会，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督促各单位公开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二）依法行政体系不断完善。完成权责清单、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等动态调整，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法定化。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实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全覆盖。推行跨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探索“风险+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深入推进《青浦区贯彻落实〈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实施方案》，健全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确保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深化行政执法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三）公共法律服务优化升级。建成覆盖区、街镇、村（社区）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完善“15分钟法律服务圈”。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高频事项实现全流程网办。基层法治建设不断深化，全区设立基层法治观察点31个，不断延伸基层法治观察触角，收集基层法治实践中的问题和建议，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

（四）重大战略法治保障有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中，跨区域执法协作、制度创新取得突破。进博会、虹桥商务区、西岑科创中心等重大平台的法治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深入实施9大攻坚行动，强化“企呼我应”涉企诉求高效闭环处置，规范涉企检查，实施“综合查一次”，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存在问题

虽然“十四五”期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主要表现在：
一是基层执法队伍能力建设、执法装备保障等仍需加强。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的监管能力有待提升。

二是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仍需加强。部分领域执法不严、不规范、不透明等现象仍有发生，“一刀切”执法、选择性执法问题需持续关注。

三是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均衡，农村特别是青西地区法律服务规模与质量难以满足群众对法律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四是法治文化氛围不够。部分群众和企业法治意识薄弱，参与度不高，普法宣传的效果仍需进一步提升。
五是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体系需进一步严密。内部监督的刚性和效能有待增强，政务公开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需进一步提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监督的能力有待开发。

三、意见建议
为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规划编制以及落地实施，结合上海“十五五”法治建设新要求与本区发展特色，提出以下建议。

（一）聚焦重大战略，加强制度创新供给

围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联合吴江、嘉善两地重点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要素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领域，建立“立法协同、执行统一、监督联动”的区域法治保障机制。针对数字经济、现代物流、绿色智造等先导产业，出台包容审慎监管的配套政策，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对跨境贸易、绿色金融等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将成熟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实现改革与法治的动态统一。针对现行规范性文件建立全生命周期评估机制，强化评估结果刚性运用，确保制度与青浦“五个中心”功能承接、示范区建设等战略需求精准匹配。

（二）深化执法改革，提升公正执法水平

优化跨领域执法机制，在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整合执法队伍，推行“综合执法+专业支撑”模式。构建示范区跨区域执法协作平台，实现案件移送、证据共享、联合执法等功能。 严格落实执法三项制度，对涉及企业重大权益的执法决定，推行“审核人员+法律顾问+行业专家”联合审核机制，确保审核率达100%。运用智慧化监管手段，在重点区域部署物联网监测设备，推动“非现场执法”。进一步推行包容审慎执法，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纳入包容范围，推广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措施，实现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三）健全化解机制，强化争议源头治理

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规范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审理、决定等流程，推行“听证审理+实地核查”模式，建立复议专家库吸纳法学教授、资深律师等参与复杂案件审理，增强决定专业性与公信力。强化监督纠错，坚持“有错必纠”，撤销、变更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针对共性问题制发意见书、建议书，督促整改并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办理一案、规范一片”。将争议预防纳入重大决策、行政执法，对涉群众利益事项开展风险评估，学习借鉴“枫桥经验”，实现“小事不出镇、大事不出区”。完善联动机制，建立“行政复议+人民调解+司法确认”衔接模式，引导适宜案件通过调解解决，加强与法检两院协作，定期开联席会议通报情况，凝聚化解合力。
（四）夯实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

实施“基层干部法治能力提升工程”，通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现场教学等方式， 提升基层干部法治素养。在现有法治观察点基础上，实现街镇、村（社区）、重点企业“全覆盖”，将观察触角延伸至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建立“观察点收集—司法所研判—职能部门处置”闭环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居）法律顾问监督管理制度，推动法律顾问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普法宣传、合同审查等工作，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水平。加大对基层法律服务平台的财政投入，完善区、街镇、村（社区）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升青西及农村地区法律服务供给能力。深化“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推动在线咨询、远程公证、跨区域法律援助等业务全覆盖，努力实现“15分钟法律服务圈”全覆盖。

（五）坚持数字赋能，构建智慧法治政府建设平台

整合执法、复议、立法、监管等领域数据资源，探索构建青浦区法治政府建设大数据平台，推动实现行政执法、行政复议、公共法律服务等数据要素自动归集、智能分析，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优化法治服务场景，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政策查询、合规指引、复议申请等“一站式”服务。推广智慧执法应用，探索人工智能在非现场执法、案件研判、风险预警等方面的应用，提升执法精准度和办案效率。

（六）提升服务能力，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加强涉外法治人才与服务供给，建立涉外企业“法治联络员”制度，组建涉外法律服务团，支持商事调解机构发展，为企业跨境投资、国际贸易等提供法律服务。结合进博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开展行业合规培训。进一步丰富“法治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活动形式和载体，组建“乡村法治宣讲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法治宣传，提升市民和企业的法治意识。

在区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区人大监司委将持续履行监督职能，推动规划编制以及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贡献力量。

